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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倪思思 周继祥

本报讯 3月3日上午，舟山市中级

法院对一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伪造

还款证据的当事人作出处罚。

2012年至2017年间，胡某某因借

款、为他人提供担保，欠虞某某 32万

元。此后双方签订还款协议，确认借款

金额、具体还款方式及期限。由于胡某

某迟迟没有归还全部款项，虞某某将他

告上法院。法院一审审理过程中，胡某

某对借款金额及虞某某自认的已收还款

金额无异议，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作

出判决。

事后，胡某某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

上诉。在案件二审审理过程中，胡某某

向法院提交26份微信扫码付款转账给

虞某某的手机截屏复印件，声称已向虞

某某还款156000元。

因胡某某提交的相关转账证据上所

记载的时间，早于一审庭审时间，而该证

据却未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向法院提交，

且一审庭审过程中，胡某某对借款金额

无异议，并称无任何还款证据，承办法官

于是对胡某某在二审中提交的还款证据

予以重点审查，要求胡某某提供证据原

件或微信账户明细以供核对，但胡某某

对上述问题闪烁其词。同时，法院调查

发现，虞某某的账户并无胡某某主张的

该笔还款收入。显然，胡某某的转款复

印件是伪造的。

因胡某某在二审中提交伪造的证

据，并对证据来源作出虚假陈述，法院依

法决定对胡某某司法拘留15日，并处罚

款20000元。

据了解，该案是省高院出台《关于进

一步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解

答》后，舟山市首例因虚假诉讼被司法拘

留并处罚款的案件。该《解答》进一步明

确了要加强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打击力

度，之前类似情节案件在司法处罚上主

要以罚款为主，而对本案的处罚还包括

司法拘留15日。

为“二级英模”
授奖

3月3日下午，湖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

夏文星，赴织里公安分局轧村警务站，为“全

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陈建如同志授奖，

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

陈建如，2010年转业参加公安工作，他

积极探索新时期社区工作方法，建立“五共机

制”，组建“家园卫队”，大力推进智慧安防设

施建设，并组织辖区退役军人成立“老兵驿

站”，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被亲切地称为

“老兵警长”。他曾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三

等功4次，获嘉奖11次，2020年1月被公安

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通讯员 马俊

为生命挽袖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3月4日上午，海盐县消防救援大

队联系当地献血中心，将献血车开进消防队，组织消防指战员义

务献血，缓解抗疫期间血浆紧缺的压力，为抗疫做出自己的贡

献。

通讯员 张文翀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鲜花送英雄
3月3日上午，在第57个“学雷锋”日到来之际，象山县“千朵玫瑰

送雷锋，致敬最美抗疫人”活动拉开序幕。图为象山县公安局党委委

员、政治处主任贾虹，“中国好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陈晗，向象山

县丹东派出所的抗疫民警林冬敏、王元军献上鲜花。

通讯员 陈飞飞 陈惟惟

诉讼服务有序开展
通讯员 岳华萱

本报讯 3月2日8点30分，乐清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正式恢复开放。当天，该院共接待240余名当事人及律师。

诉讼服务中心门口，1名法警和3名保安分别负责查验

健康码、测量体温、登记等工作，并提醒大家保持距离。法

院还定期对中心各区域、当事人接触过的物品进行消毒。

虽然受疫情影响，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延迟开放，但线上的诉

讼服务从未停止。截至3月1日，该院共接听12368服务热

线电话568人次，办理网上立案164件，邮寄立案14件，跨

域立案2件。

法院大厅恢复开放
通讯员 黄晶瑛

本报讯 连日来，遂昌县法院全面做好诉讼服务中心恢复

开放工作，做到疫情防控和诉讼服务“两不误”。

据悉，到该院办理诉讼业务人员需佩戴口罩、出示绿色健康

码，测温后进入。为提高办事效率，该院在安检口设立临时诉讼

服务点，完善业务“即办快办”机制。对必须进入大厅办理的业

务，由工作人员先行审核，确保资料齐全后，一次性办妥。该院

还引导当事人在移动微法院、ODR等平台进行立案、提交材料

和化解纠纷。自2月3日以来，该院通过网上立案169件，开庭

24件。

悬赏公告促使履行

通讯员 刘昊鹏

本报讯 “这是我的欠款，赶紧把悬赏令

撤掉吧。”近日，王某主动来到松阳县法院，要

求履行还款义务。

此前，王某涉及一起信用卡纠纷案，法院

依法判决王某偿还欠款5万元。但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王某拒不履行，其名下也未见财

产可供执行，执行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松阳

县法院遂制作执行悬赏公告，将王某悬赏信

息发布至微信、网站。执行悬赏公告发出后，

王某立刻联系执行法官，表明愿意还钱，请求

撤销公告，并将执行款一次性全部偿还，案件

得以顺利执结。

隔空办理案件手续

通讯员 黄江南

本报讯 日前，涉嫌交通肇事罪的楼某

某，接到三门县法院的微信视频通话，法院通

过视频，核实楼某某身份信息后，按照程序，

向其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制作好相关笔录。

微信视频沟通全程录音录像。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三门县法院刑庭利

用微信办理了一系列案件手续，包括起诉书

副本送达、监外执行文件送达、社区矫正文书

送达等，共办理刑事案件5起。此举有效避

免了外地被告人到院的传染风险，提高了办

案效率。

在线培训助力调解

通讯员 彦明

本报讯 3月3日上午，海盐县法院立案

庭工作人员，通过调解员钉钉群，为30余名

调解员进行在线调解培训，助力基层开足马

力化纠纷。

据悉，自2018年ODR在线调解平台成

立以来，海盐县法院便开始注重对调解员的

培训指导。疫情期间，在线矛盾化解不能

停，为了让乡镇调解员们顺利化解矛盾，熟

练运用平台完成视频调解、签约，海盐县法

院立案庭庭长李夏琰和她的同事连夜“备

课”，于当日为大家上了一堂实操培训课。

助力民企复工复产

通讯员 慕煊

本报讯 自疫情发生以来，平阳县法院

持续深化“三服务”活动，全力助推民营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该院领导第一时间督导推

进服务保障企业举措落实，驻企服务员及时

跟进，上门走访摸排辖区企业因疫情导致的

各类风险；坚持多元化解涉疫经济纠纷，鼓

励当事人调解协商，2月以来通过ODR、移

动微法院等线上平台，化解涉企纠纷40件；

开通“绿色通道”，对受疫情影响的涉企案

件，予以优先立案、优先审理，2月以来，线上

受理涉企案件71件。

宣传保护野生动物

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为有效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坚决遏制一切非法猎杀、出售、收

购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天台县公安局石梁

派出所深入辖区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

图为3月4日上午，民警对山货经营场所进行巡

查。 通讯员 许尚高 袁聪

钱到底还了没有？当事人拿出一刀微信转账凭证

法官一查有猫腻，严厉处罚！


